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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行业纠纷多发，引起社
会各界关注。在株洲，历年“两会”都有
大量关于物业管理行业的建议和提
案，其中，“通过立法来强化政府组织
监督和指导作用”呼声最高。

“物业服务产品的公共性、业主自
我管理能力的不足、物业管理市场的
不成熟以及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的密
切关系，决定了政府在物业管理活动
中必须发挥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作
用。”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认为。

在该负责人看来，目前，有关物业
管理的法律法规有《民法典》《物业管
理条例》《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等，这
些法律、法规、规章等能够保证我市物
业管理立法有法可依，确保立法的合
法性。“调研过程中，通过书面、座谈

会、实地调研等形式征求各方面的意
见，均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来推进物
业管理。”

此外，地方立法及工作经验可借
鉴。据调查了解，目前全国有部分城
市都已经出台了物业管理方面的地
方性法规，这些城市从立法调研、起
草、审议、修改到通过的立法实践，可
以为我市物业管理立法工作提供有
力的借鉴。

在刘畅看来，假以时日有法可依
之后，还须加大依法调解的诉讼力度。

“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小额欠费纠
纷，通过司法调解等方式明法释理，力
促“和解”；对“大额欠费、久拖不决”
的，通过简易程序速裁、速判，高效解
决双方矛盾，切实维护合法权益。”

治疗物管“顽疾”还需“法治药方”
《株洲市物业管理条例》正在酝酿，敬请市民提出真知灼见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吴楚

眼下，有一部事关全体市民的地方法正在酝酿中
——《株洲市物业管理条例》。

市民的居住品质需求水涨船高，而城区的物业投
诉连年倍增，是硬币的正反两面。

把求解拉回法治轨道，从制度创新挖掘发展活力，
物管立法，能给株洲社会治理带来何种启示？

“楼上空调滴水，楼下麻将店扰民，物业装
聋作哑。”

“不缴物业费，没钱收拾小区垃圾。”
……
随手在新闻网站、各投诉平台搜索，各类物

业投诉不胜枚举。并非株洲独有，全国皆如此。
作为地产的衍生产业，物业服务管理行业

在过去十年迅速壮大。目前，株洲全市现有物业
服务企业 371 家，从业人员 4.5 万，年服务收入
28.8亿元。

包括 880 个住宅小区物业项目在内，全市
共有物业管理项目 1198 个，涵盖住宅、办公、商
业、医院、学校、园区、道路、公园等多种类型。

投诉与行业壮大相伴而生。据市长热线办
统计数据，小区投诉件从 2017 年 1093 件增至

2020 年的 8256 件，投诉量几乎涨了 8 倍，已然
成为全市投诉热点领域。

一般来讲，如果投诉集中在保安、保洁、绿
化管养、公共设施运维等物业服务合同范围内
的职责所在，因为甲乙双方签订契约，处理起来
相对简单。

然而复杂的是，目前仍有大量投诉集中在
油烟污染、违建等非物业服务内容——这些“疑
难杂症”，属于社会治理范畴。

“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后半场，城市建设由
增量变为存量，大规模城市建设趋势不再，不管
是什么类型的小区，都进入了以维护保养为主
的阶段。物业管理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稳
定。”北京市物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毕文强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去年，北京、陕西、广西、海南、深
圳、重庆等地先后修订实施物业管理
条例。

在多位接受采访的法学专家看
来，这一波物业管理立法潮的出现背
景，既因为民众需求日益增长，而社区
又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又因为物业管
理法律相对滞后。

2011年，株洲市人民政府印发《关
于促进物业管理健康发展若干意见》，
现文件已实效。

再举一例。2019 年 1月 1日正式施
行的《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委
会需要在物管部门及街道办事处备
案，物管部门及街道应履行指导、督
促、监督等职责。但以何种形式具体监
督、监督到何种深度、谁来追责、谁来
处罚，目前在立法层面没有相关条例
具体明确。

“《物业管理条例》和《湖南省物业
管理条例》两部上位法虽然对于业主的

权利和义务、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
职责、前期物业管理、物业管理服务和
物业的使用与维护等做了规范，但在实
践中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
细化。开展物业管理立法，将法律法规
落实为具体的制度规范和措施要求，有
利于发挥地方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促进我市物业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认为。

在不少专家看来，去年各地物业
管理立法潮，也意在抢抓今年 1月 1日
正式实施的《民法典》窗口期。正因为
这一领域现实当中出现了太多需要修
改法律的地方，各地试图建立地方规
则和办法，以解决现实问题。

“物业管理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民法典》赋予了业主管理建筑物的多
种选择权，业主自我管理意识、维权意
识都在增强，顺应发展趋势，我市急需
通过立法来解决物业管理中的各项问
题。”上述负责人表示。

急：物业投诉件3年涨了8倍

当前物业管理投诉虽然五花八门，但整体
上看，主要表现为四大“症状”。

行政执法难进小区。针对诸如油烟、违建等
诸多非物业服务范围内的问题，虽有上级规章
明确各部门在小区的职责，但缺乏监督与考核
机制，“进不进小区都一样”，少了法律约束，“九
龙治水”经常“一地鸡毛”。

前期物业管理监督缺位。建设单位与物业
管理企业双方责权不明晰。同时属地基层政府
囿于法规、技术力量，无法高效履职，导致物业
承接查验这一重要的一环政府监管缺位，为后
续物业管理埋下隐患。

业主自治组织运行不规范。与执法进小区
一样，虽有上位法与部门规章对业主自治组织
进行了各项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缺乏有
效的监督与惩戒制度，导致大量不作为、乱作为

现象出现。
另外则是物业服务质量不高。国务院于

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取消物业企业资质管理
制度和从业人员执证上岗制度，“零门槛”导致
企业及从业人员激增，进而良莠不齐愈发明显。

“物业管理涉及业主、业委会、物业服务企
业、开发商、监管部门等多元社会主体的共治和
博弈，利益诉求错综复杂，难以统一。”市政协委
员刘畅认为。

在他看来，当前行业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
体角色错位、行政监管缺位、市场调节失位。

“应尽快制定适应城市发展要求，内容更完
善、操作性更强的新的物业管理地方性法规，对
全市物业管理活动进行进一步规范，提供必要
的指引，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双方的合法
权益。”刘畅表示。

愁：四大物管“症状”旷日持久

机：抓住《民法典》窗口期

盼：在法治中求“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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